韶关学院关于开展2013年师范教育类专业应届毕业生

教师资格认定工作的通知

各二级学院：

　　根据广东省教育厅和韶关市教育局《关于开展2013年师范教育类专业应届毕业生认定教师资格工作的通知》(粤教继〔2013〕7号、韶市教(2013)51号)的要求，现将我校2013年师范教育类专业应届毕业生认定教师资格工作的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认定对象：2013年我校师范教育类专业应届毕业生。

二、认定条件

2013年师范教育类应届毕业生认定教师资格条件及程序，按照《广东省首次教师资格认定实施办法》（粤教人〔2001〕74号）的有关要求执行，其中普通话水平测试应达到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颁布的《普通话水平测试等级标准》二级乙等以上。申请人须按照《广东省教师资格申请人员体格检查标准（2011年修订）》到当地教育局指定医院体检合格。

三、工作流程
一）相片准备：原则上要求申请者统一用毕业证照的电子稿，上传网络照片要求格式为jpg，宽度为114像素，高度为156像素，文件大小不超过20KB，其他要求见网络报名页。要求加贴在申请表、体检表及现场确认时提交贴资格证上的照片与此电子照片同一底版。相片不符合要求者将直接影响现场确认。
二） 网上报名： 2013年4月1日至4月9日（网址：http://jszg.gdhed.edu.cn/web/），申请者网报时请认真阅读本通知（含附件要求）和资格认定网页上的文字说明，严格按提示操作。
三）4月10日，导出基本数据，各学院及申请者初核、修正网报信息。
四）体检安排：2013年4月8日—4月12日每天上午8：00开始，各学院可统一组织学生也可由学生自行携带从相关网址下载的体检表及个人身份证前往粤北第二人民医院体检办（步行街大文商场对面，风度南路117号二楼）交费体检，体检当天早晨注意空腹。体检表要求贴好相片、填好个人基本信息，表内工作单位不填，职业填在校学生，通讯地址要求写明各二级学院、专业班级的具体名称，以便医院按此地址送回体检结果。
五）现场确认：4月11日至4月20日，申请者将以下材料用统一的教师资格认定申请材料袋装好送至各学院指定专人处进行现场确认、审核。逾期不候。请各学院负责现场确认的老师依照附件2的要求及时完成确认、审核工作。
1、教师资格认定申请表（网上报名初核修正后导出，一式两份，按顺序要求双面打印，贴好相片）；

2、思想品德鉴定表（鉴定及盖章的单位为各二级学院）；
3、体格检查表（含体检单），最后一栏须有体检合格类字样的医院章印； 

4、普通话水平测试等级证书原件及复印件；

5、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

6、学业成绩证明（专科前五，本科前七个学期）；

7、小1寸相片一张（用于贴教师资格证，与网报及申请表上的相片同底，背面用铅笔注明班级、姓名）。

以上材料所用纸张质量统一要求用80克打印纸，双面打印或复印。其中申请表是A3规格，其余均是A4规格。体检表及思想品德鉴定表均可在广东省教育厅网站（http://www.gdhed.edu.cn）主页“教师资格认定专栏”及广东省教师资格网http://jszg.gdhed.edu.cn/web/）上直接下载《申请人思想品德鉴定表》和《广东省教师资格申请人员体格检查表》。。所有表格一律不得涂改。表格所填信息必须与网报数据一致。
六）申请者毕业时凭毕业证书以二级学院为单位统一领取教师资格证书。认定机构签章的一份教师资格认定申请表由各学院负责人组织装入申请者人事档案。不能按时毕业者须经学校上报删除其申请数据，避免影响申请者以后参加教师资格的社会认定。
                                                          韶关学院教务处

2013年3月19日

附件1：教师资格认定网上报名及有关信息填报说明

附件2：2013年师范教育类专业毕业生申请教师资格认定材料审核、报送要求
附件1：    教师资格认定网上报名及有关表格的填报说明
一、网上报名基本流程

http://jszg.gdhed.edu.cn/web/front/wsbm.jsp  从网上报名入口进入页面，注册——登录——填写资料——初核——修改信息、打印表格——提交材料、现场确认。

二、网报部分数据统一按以下说明填写：

一） 资格种类及认定机构：

资格种类——本科专业最高可选择高级中学或中等职业学校教师资格
专科专业最高可选择初级中学教师资格认定。

省——广东省      
市——韶关市
认定机构——韶关市教育局（申请高中及职中种类选择）
——韶关市浈江区教育局（申请初中及初中以下种类选择）
任教学科：必须选择与自己专业（或辅修的第二专业）相对应的学科名称，否则会影响认定结果。
附学科列表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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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等职业学校教师资格在选择学科时会出现如下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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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者必须点击学科名称或前面的小图标展开更具体的学科进行选择。
如旅游管理专业毕业生如果申请中等职业中学教师资格，须点击“商贸与旅游类”前面的小图标，结果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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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学科——“旅游服务与管理”。

现场确认点——韶关学院（如申请者选错确认点，则无法认定）
二） 基本信息
证件类型：身份证。

户籍所在地：已转户口至学校填写韶关市浈江区大学路韶关学院。未转的同学填家庭户口所在地至其乡镇或街道办事处。
工作单位：韶关学院文学院09级汉语言文学1班（示例）
毕业学校：韶关学院

所学专业：按《韶关学院人才培养方案》（本科按2009年版，专科按2010年版）的专业名称填写。专业选择时不能选择某一类，必须显示为具体的专业名称且各院系统一。

学位：学士或无
专业技术职务：无
现从事职业：应届毕业生
三） 个人简历：至少两条（初中、高中、大学），注意时间上的衔接，大学阶段填至今年的6月22日。因是在校学生，所以不要填写实习单位的简历。

四） 思想品德：

鉴定单位全称：韶关学院文学院（示例）

鉴定单位地址：韶关市浈江区大学路韶关学院

鉴定单位电话：各学院辅导员办公室的电话
邮政编码：512005

二、表格填写
资格认定申请表上的思想品德鉴定意见至普通话水平这几栏由所在二级学院负责此认定工作的专人组织填写；修学教育学等课程情况可填写“已修学并合格”；普通话水平请规范填写几级几等。教育教学能力测试结果及以下几栏勿填。

附件2
2013年师范教育类专业毕业生申请教师资格认定材料审核、报送要求

由各学院指定的专人负责组织做好材料的审核、报送工作。
一、材料的审核、确认：

1、现场确认时，首要确认的是申请者师范性的真实性，师范方向招收的学生没有进行相应课程的修读，一律为确认不通过。出现误认而引起的后果由该负责人承担。
2、审核网报信息是否正确，表格内容是否与网络报名信息一致，检查申请表和思想品德鉴定表打印是否合要求，申请表上本人是否签名；

     3、查对原件的真实性，申请人递交材料是否齐全合格，纸质是否符合要求；

     4、核实申请人的电子照片是否与粘贴在教师资格认定申请表上的以及上交认定机构（粘贴到教师资格证书上）照片为同一底版；

5、凡是复印件，审核人均须签写“与原件相符”字样，签名及加盖各二级学院公章。《教师资格认定申请表》封面的工作单位处需加盖各二级学院公章。

二、材料的提交：

一）袋内顺序排放：

1、《教师资格认定申请表》（一式两份）
2、《广东省教师资格认定申请人体格检查表》；

3、《申请人思想品德鉴定表》；

4、普通话等级证书复印件；

5、身份证复印件；

6、学业成绩登记表（提供前五或七学期的成绩单）。
二）材料的装订提交：

1、认定申请表暂不入袋，建议按学号顺序整理并与档案袋顺序保持一致提交。其它材料按规定顺序排好后，在左上角平钉后装入教师资格认定申请材料袋。材料袋上要在相应栏内签署审核人的姓名。
2、用于贴资格证书上小一寸相片以班级或专业为单位用小袋分装并在袋面注明班级及申请人数。

3、请各学院在市教育局规定的4月20日前完成现场确认工作，并将审核材料报送教务处实践教学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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